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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通县政复〔2024〕65号
申请人：韩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
法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7月9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隋某某车辆阻碍交通，申请人请求让他挪一下车，使申请人通行，隋某某不挪车，先动手打申请人鼻子处，申请人弟弟在现场见此情况上前劝阻，隋某某又向弟弟胸部击打，申请人见隋某某打其弟弟，情急之下用手推了隋某某，阻止其伤害，结果隋某某趁势倒地不起，佯装被申请人打伤。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事实部分叙述情况与原事实不符，没有提到事情是隋某某动的手，才引发后续，所以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依法调查获取的证据有：1、隋某某的陈述和申辩；2、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3、证人韩某某的证言；4、证人宋某某的证言；5、证人赵某某的证言；6、事发地的监控录像。以上证据证明2024年4月29日10时许，在通化县快大茂镇一期，隋某某与申请人因为挪车一事发生争执，后韩某某在中间阻挡怕二人打起来，韩某某用手向后推隋某某，随即隋某某用手向后推韩某某，韩某见状后随即用手向后推隋某某，后隋某某倒地，住院治疗。韩某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2024年6月3日通化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给予申请人行政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行政罚款300元申请人已交纳。综上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量得当。
被申请人提供证据：案件卷宗复印件一本
经审理查明：
2024年4月29日，申请人与隋某某因挪车一事产生争执，后韩某某为阻止争执，在二人中间进行阻挡，隋某某用手向后推韩某某，申请人用手向后推隋某某，至隋某某倒地。隋某某报案后，快大茂派出所受案并展开调查。2024年5月21日，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对申请人及隋某某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2024年6月3日，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给予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
二、本案中申请人与隋某某因挪车一事产生争执，经查看监控视频，并未看到隋某某有先击打申请人鼻子的行为，事发时韩某某为阻止争执，在二人中间进行阻挡，隋某某用手向后推韩某某，申请人用手向后推隋某某，至隋某某倒地。上述事实有申请人及隋某某的陈述和申辩、电子视频证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9日受案后，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处罚告知、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综合全案事实，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决定对其罚款三百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量罚适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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